附件1
中国能建广西工程局公开招聘岗位及资格条件一览表
	序号
	岗位
	人数
	任职资格要求
	岗位职责
	备注

	[bookmark: OLE_LINK3]1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菲律宾公司副总经理
（8级）
	1人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年龄男不超过50周岁（1976年1月1日之后出生），女不超过48周岁（1978年1月1日之后出生）。
4.应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5.具有3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6.涉及提拔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及以上岗位工作2年以上，未满2年但特别优秀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岗位和9-2级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7.担任过同职级的干部参加竞聘的，不受上述年龄、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限制。
8.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计划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能有效协调各类资源，善于应对全局性和复杂问题。
9.具有良好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
10.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1.负责菲律宾公司生产与项目管理工作。
2.负责体系建设、在建项目履约管理和尾工项目管理。
3.负责菲律宾公司设备、物资管理工作。
4.负责菲律宾公司年度生产目标任务的分解落实工作。
5.负责菲律宾公司生产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完善和推动执行。
6.负责菲律宾公司生产系统队伍建设。
7.协助市场开发工件。
8.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bookmark: OLE_LINK1]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菲律宾公司总会计师
（8级）
	1人
	1.具有财务管理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会计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
3.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5周岁（1980年12月31日之后出生）。
[bookmark: OLE_LINK2]4.应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5.具有5年及以上财务相关工作经历。
6.涉及提拔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及以上岗位工作2年以上，未满2年但特别优秀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岗位和9-2级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7.具有良好的统筹、协调、沟通能力、能使用英语交流。
8.有境外工作经历者优先。
9.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1.负责财务管控体系建设。负责推进本单位司库管理、全面预算管理；落实上级财务合规风险管控要求；积极推进财务与业务系统的融合，确保财务信息贯通和财务管控落地。
2.负责财务金融业务管理。负责财务预算管理、成本费用管控、税务管理、九大类资产管理、资金管理、资产盘活、财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财务信息化建设、经济运行监测、财务评价、债务风险管控等工作。监督本单位重大经营决策执行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通过经济活动分析，提出加强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具体措施。
3.参与本单位生产经营决策。参与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三重一大”事项、重大经营合同和经济协议的论证审查，对所参与决策或论证事项的经营可行性及潜在风险等发表专业意见。
4.开展内部控制机制建设。负责财会和资金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对本单位经济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财务监督，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完善内部监督。
5.负责财会人员队伍建设。加强人才梯队建设，提升财务人员能力和素质，培养全能型、复合型财务人才，保障财务工作高效运转。
6.及时报告重要经营事项。定期向上级单位报告本单位经营、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7.完成上级单位赋予的其他职责及交办的专项任务。
	

	3
	南宁兴典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8级）
	1人
	1.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相关职（执）业资格。
3.年龄男不超过50周岁（1976年1月1日之后出生），女不超过48周岁（1978年1月1日之后出生）。
4.具有5年以上混凝土生产、工程施工或经营管理等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5.涉及提拔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及以上岗位工作2年以上，未满2年但特别优秀的应当在现岗级9-1级岗位和9-2级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6.担任过同职级的干部参加竞聘的，不受上述年龄、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限制。
7.具有较好的计划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沟通能力，有较高的预判辨识水平和较强的服务意识。
	1.协助公司主要领导做好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设备物资管理、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环保等工作。
2.协助公司主要领导做好商品混凝土生产技术提升及保供方面的工作，执行公司生产经营策略，确保企业市场份额及销售量的提升。
3.负责对公司商品混凝土生产及供应过程的安全质量管理和风险防控。
4.组织和协调分管部门的工作，督促分管部门履行好本部门各项职责；带领企业拓展和维护好客户关系，提供良好的保供服务措施，推动业务合作和市场营销的开展。
5.密切关注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评级和产品性能评定以及相关趋势，及时提出建设性建议和对策。
6.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4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坦桑尼亚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济师
（9-1级）
	1人
	1.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
2.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相关执（职）业资格。
3.年龄男不超过50周岁（1976年1月1日之后出生），女不超过48周岁（1978年1月1日之后出生）。
4.应为中共党员（含中共预备党员）。
5.具有3年以上相关岗位工作经历。
6.涉及提拔的，应当在现岗级9-2级及以上岗位工作2年以上，未满2年但特别优秀的应当在现岗级9-2级岗位和10-1级岗位工作累计4年以上。
7.担任过同职级的干部参加竞聘的，不受上述年龄、学历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限制。
8.具有较强的调查研究能力、计划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能有效协调各类资源，善于应对全局性和复杂问题。
9.具有良好的英语口语沟通能力。
10.特别优秀的可适当放宽条件。
	1.构建与公司战略匹配的坦桑尼亚分公司商务管理体系。
2.根据公司下达的经营目标负责坦桑尼亚分公司经营计划的制定、实施和成果总结。
3.负责坦桑尼亚分公司合同管理工作，根据合同、成本数据分析，为公司投标决策、供应商选择提供数据支持；结合属地国别行业趋势和公司主责主业（如水利水电、装新能源）优化合同条款设计，提升公司竞争力。
4.负责坦桑尼亚分公司成本控制工作和所属项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管理工作，所属项目成本风险评估（如主材价格波动、政策调整）及应对预案制定、处置。参与坦桑尼亚分公司重大决策，提供成本可行性分析，制定成本控制措施，规避高风险项目。
5.负责坦桑尼亚分公司经营风险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预防和化解经营风险。
6.负责坦桑尼亚分公司投标成本复核工作，为坦桑尼亚分公司投标决策提供支撑，确保不投亏损标。

	

	
	合计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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